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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凯邦建设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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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郡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天台分公司、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杭州市建设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浙江越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诸暨分公司、杭州百悦

置业有限公司、慈溪永真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融铮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西湖支行、中机华南建设(深圳)有限公司、东虹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河南锦博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浙江保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玖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傅令、徐凤、黄廷鑫、胡梦婷、吴淑贞、蒋涛、沈敏、杨寿华、俞秀武、王天

赋、刘茵绵、刘杏梅、陈春燕、汪灿旭、于亚平、周恺乐、陈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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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造价指标测算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工程造价指标测算技术规范的工程分类和指标测算。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等房屋建筑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编制造价指标测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1290 建设工程造价指标指数 分类与测算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5129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A

4 分类

4.1 基本要求

4.1.1 以单项工程作为对象进行分类与描述，建筑项目的单项工程分类应符合 4.2 的规定。

4.1.2 同一个单项工程中专业分类按单位工程进行分类，工程专业分类应符合 4.3 的规定。

4.1.3 工程造价文件分部指标层级划分应符合 4.4 的规定。

4.2 工程分类

4.2.1 工程分类编码由工程分类编码和层级编码组成，如图 1 所示。建筑工程编码分为三级共 8 位，

其中第 1～2位为工程分类编码缩写；第 3～4位为一级编码，即专业工程顺序码；第 5～6位为二级编

码，即分部工程顺序码；第 7～8 位为三级编码，即分项工程项目名称顺序码。

图 1 工程分类编码结构图

4.2.2 建筑工程包括民用建筑、工业建筑、构筑物，工程分类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民用建筑工程按用途可分为居住建筑、办公科研建筑、旅馆建筑、商业建筑、社会民生服务

建筑、文化建筑、文旅建筑、教育建筑、体育建筑、医疗建筑、交通建筑、独立人防建筑、

广电制播建筑、室外附属工程等，其中：

1) 居住建筑中的保障房包括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

2) 商业建筑中的专业商场包括建材市场、农贸市场等；

3) 交通建筑中的停车场（库）包括与地上建筑主体无结构连接且不承受地上建筑压力的地

下车库，地面停车场、地上独立车库等，与地上建筑主体通过结构连接且直接承受地上

建筑压力的地下建筑应与建筑主体一并纳入居住建筑。

b) 工业建筑工程可分为厂房、仓库、室外附属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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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构筑物工程包括民用构筑物、工业构筑物。

4.3 专业分类

4.3.1 编制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时，建筑工程应按不同单位工程进行专业分类。

4.3.2 建筑工程包括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采暖工程、消防工程、通风空调

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燃气工程、电梯工程。

4.4 分部指标层级

4.4.1 编制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时应设置分部指标层级及相应分部名称、编码、单位。

4.4.2 分部指标编码由专业分类编码和层级编码组成，如图 2所示。编码分为二级共 6 位，其中第 1～

2位为专业分类编码缩写，第 3～4位为一级编码，第 5～6 位为二级编码，每级编码由“01～99”两位

阿拉伯数字构成。

图 2 分级指标编码结构图

4.4.3 各专业工程编制单价措施项目时应结合工程实际分别列项。

4.4.4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分部层级符合下列要求：

a) 单独土石方工程应做特别说明；

b) 土石方工程的余方弃置，应包含相应的消纳费用；

c) 基坑与边坡支护工程中的钢筋网制作安装、喷射混凝土应包含在锚杆（锚索）、土钉墙中；

d) 截（凿）头、打试验桩、打斜桩、注浆管埋设、声测管埋设、桩底（侧）后压浆等费用均应

包含在相应分部指标中；

e) 二次结构构件为非承重构件，包括过梁、圈梁、构造柱、女儿墙、压顶、台阶等；

f) 钢筋工程应包括钢筋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筋、预埋铁件、植筋、钢筋接头、支撑钢筋、砌体加

筋等，不包括基坑与边坡支护、桩基、装配式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筋制作安装；

g) 基坑与边坡支护、桩基、装配式混凝土构件中若设有钢筋，应包含相应的钢筋制作安装；

h) 门窗工程应包括各种门窗及相应五金配件制作安装、门窗套、窗台板等，不包括幕墙设计中

的开启扇；

i) 金属结构（装配式钢结构）工程包括钢结构工程、组合结构工程钢构件、非钢结构建筑工程

金属制品，不包括幕墙钢支撑与骨架、其他装饰面中钢骨架及其他金属管材；

j) 屋面工程包括屋面的分隔缝、隔汽层、找平层、找坡层、保护层、装饰面层、天沟、变形缝

等，不包括种植土屋面中种植土回填等园林绿化工程相应内容，地下室顶板（无上部主体部

分）等结构外露部位的屋面做法，如上部涉及室外工程，室外工程内容不应包含在屋面工程

中；

k) 防水工程包括基础、楼地面、墙面、屋面等部位的涂膜、卷材及砂浆防水，基础、外墙、顶

板（无上部主体部分）等结构外部的找平层、防水保护层及相应刚性防水层中的钢筋制作安

装；

l) 防腐工程不含室内设备基础、楼地面、墙柱面等部位的防腐，以上部位防腐应列入楼地面装

饰工程、墙、柱面（内墙）装饰工程等相应分部指标层级中；

m) 隔热、保温工程中楼地面保温不含地板辐射采暖构造层中的保温层，该保温层应计入采暖工

程，墙面、柱面（外墙）保温不含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层，该防水保护层应计入防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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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楼地面装饰工程包括楼地面的垫层、找平层、整体面层、块料面层、橡胶面层、楼梯面层、

踢脚线、台阶装饰，楼地面防水计入防水工程，楼地面保温隔热计入隔热、保温工程中的楼

地面保温；

o) 墙、柱面（内墙）装饰工程包括找平层、装饰抹灰、块料面层、油漆涂料、墙饰面、裱糊，

墙、柱面（内墙）装饰工程中的防水计入防水工程，保温隔热计入隔热、保温工程中的墙、

柱面（内墙）保温，各种类型的隔墙、断应计入隔断工程；

p) 墙、柱面（外墙）装饰工程包括找平层、装饰抹灰、块料面层、油漆涂料、幕墙工程。墙、

柱面（外墙）装饰工程中的防水计入防水工程，保温隔热计入隔热、保温工程中的墙、柱面

（外墙）保温；

q) 其他装饰工程中的浴厕配件应包括洗漱台、镜面玻璃、毛巾杆、毛巾架、毛巾环、晒衣架、

帘子杆、浴缸拉手、卫生间扶手、卫生纸盒、肥皂盒、镜箱等，标志、标识包括标志牌、楼

宇标识、门牌标识、指示标识、消防标识等；

r) 拆除工程包括已建成建（构）筑物及其基础、基坑内支撑体系和改扩建工程的整体（局部）

拆除、垃圾外运、场地清理等。

4.4.5 电气工程分部层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10 kV 线路接入工程与室内电气工程应以高压开关设备为界，高压开关设备进线侧应列入 10 kV

线路接入工程，高压开关设备及其出线侧应列入室内电气工程；

b) 高低压变配电系统不包括配电房本身的照明及动力系统；

c) 10 kV 电缆线路接入包括沟槽开挖及回填、排管敷设、电缆井、电缆敷设、调试与试验等；

d) 10 kV 架空线路接入包括杆塔基础、杆塔组立、导线架设等，杆塔上的设备包含 10 kV 的避雷

器、熔断器、隔离刀闸等；

e) 10 kV 开闭所配电装置包括高压配电柜、矩形铜线、直流电源设备、配电智能设备、接地、系

统调试与试验等；

f) 10 kV 配电室变配电系统包括高压电缆、变压器、高压配电柜、低压配电柜、矩形铜母线、低

压封闭式母线槽、接地等；

g) 主控设备及软件安装包括主机、软件系统安装、通信设备、监控模块等，不含软件系统的研

发；

h) 电缆包括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

i) 配管、配线包括穿线管、线槽、桥架、电线；

j) 控制设备及低压电器包括低压配电柜、配电箱、接线箱、插座箱等；

k) 防雷系统包括屋面避雷针、避雷网、避雷带等；

l) 接地系统包括桩承台接地、设备防雷装置、阴极保护接地、室内等电位端子箱、均压环、接

地极、接地母线、接地引下线等，防爆波电缆并包含在人防电气的接地系统中；

m) 照明器具、开关、插座均包含与其连接的接线盒；

n) 混凝土设备基础等应列入相应建筑与装饰工程。

4.4.6 给排水工程分部层级符合下列要求：

a) 室内外给排水工程界限应参见相应专业管道划分；

b) 热水系统中的“设备”不含采暖、空调等热源设备，当给水和采暖、空调系统热源设备共用

时，设备安装与调试应列入采暖工程内；

c) 雨水系统中的“附件”不含屋面雨水口，屋面雨水口应包含在屋面工程中；

d) 管道和设备的保护层、保温层、管道支架等应列入相应的管道和设备中；

e) 混凝土设备基础及混凝土水池等应列入相应建筑与装饰工程。

4.4.7 采暖工程分部层级符合下列要求：

a) 采暖配电控制箱（包括配电箱）及出线应列入电采暖系统中，采暖控制配电箱的进线应列入

电气系统的其他电气系统中；

b) 加压储水设备（二次供水）包括水泵、水箱、气压给水装置、成品贮水池等；

c) 管道及管道附件包括管道、阀门等；

d) 管道和设备的保护层、保温层、管道支架等应列入相应的管道和设备中；



T/CCPITBSC XXXX—2025

4

e) 地板辐射采暖包括保温层及钢丝网铺设，管道排布、绑扎、固定，与分集水器连接，水压试

验、冲洗，配合地面浇筑；

f) 混凝土设备基础等应列入相应建筑与装饰工程。

4.4.8 消防工程分部层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消火栓系统主要设备包括灭火器、消防泵、消防水泵接合器、消防水箱、稳压管等；

b) 喷淋系统主要设备包括消防水炮、报警装置、喷淋泵、报警阀组、水流指示器、水泵接合器、

稳压管、气压罐等；

c) 气体灭火系统主要设备包括气体灭火瓶组、储存等；

d) 泡沫灭火系统主要设备包括水泡沫发生器、泡沫比例混合器等；

e)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要设备包括火灾系统报警主机、消防广播、控制箱、控制柜、联动装置、

探测器、报警器、按钮等；

f) 管道和设备的保护层、保温层、管道支架等应列入相应的管道和设备中；

g) 混凝土设备基础及混凝土水池等应列入相应建筑与装饰工程。

4.4.9 通风空调工程分部层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空调风系统中通风空调设备包括空调器、风机盘管等；

b) 空调水系统中通风空调设备包括冷却塔、热泵机组、空气幕、分段组装式空调器、定压补水

装置、智能自动控制在线加药系统及药剂等；

c) 管道工程包括水泵、管道、阀门等；

d) 通风管道部件（防排烟管道部件）包括风阀、风口、消声器、静压箱、挡烟垂壁、防火卷帘

控制、人防超压自动排气阀等；

e) 管道和设备的保护层、保温层、管道支架等应列入相应的管道和设备中；

f) 混凝土设备基础等应列入相应建筑与装饰工程；

g) 通风空调工程凿槽及恢复、防火封堵及套管安装等应列入相应专业。

4.4.10 建筑智能化工程分部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综合布线系统包括综合机柜、机架、传输设备、光缆电缆、弱电桥架、配管配线、接地系统

等安装调试；

b) 信息网络系统包括网络系统设备、终端和附设备、软件安装、配管配线等安装调试；

c) 广播系统包括声源设备、调音功放设备、音响设备、配管配线、光缆电缆、软件安装等安装

调试；

d) 音频、视频对讲系统包括对讲设备、配管配线、电线电缆、软件安装等安装调试；

e) 叫号系统包括发号主机、主控设备、叫号机、显示设备、音响设备、配管配线、电线电缆、

软件安装等安装调试；

f) 安全防范系统包括主控设备、监控设备、传输设备、光缆电缆、配管配线、软件安装等安装

调试；

g) 建筑智能照明系统包括主控设备、照明设备、电线电缆、配管配线、软件安装等安装调试；

h)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包括中央管控设备、控制网络通信设备、控制器设备、传感器设备、变送

器设备、电线电缆、配管配线、软件安装等安装调试；

i) 智能化集成系统包括中央管控设备、独立管控设备、电线电缆、配管配线、软件安装等安装

调试；

j) 软件安装仅包含软件系统的安装，不含软件系统的研发。

4.4.11 燃气工程分部层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燃气系统主要设备包括燃气表、调压器等；

b) 燃气泄漏报警系统主要设备包括配电箱、报警装置等；

c) 管道和设备的保护层、保温层、管道支架等应列入相应的管道和设备中。

4.4.12 电梯工程分部层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梯工程包括直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电梯设备的安装、调试；

b) 电梯设备安装及调试包括电梯本体安装、电梯电气安装、辅助项目安装、单机试运转及相关

附件等的安装和调试，不包括需要二次专业设计的电梯轿厢精装修和电梯机房内照明、井道

照明、动力配电、机房通风空调及预埋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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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标测算

5.1 数据统计法

5.1.1 应通过工程特征筛选出同一专业具有相同工程特征的一批单项工程，以这些单项工程作为样本

进行造价指标计算，查看综合指标详情，并发布相应的综合指标。

5.1.2 建筑工程造价指标采用数据统计法测算时，采用的建筑工程造价数据应为样本数据。

5.1.3 建筑工程造价数据样本数量达到数据采集最少样本数量时，应使用数据统计法测算建筑工程造

价指标，最少样本数量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指标测算最少样本数量

建筑工程数量 最少样本数量

5～30 5

31～90 10

91～180 20

181～360 30

361～720 40

720以上 50

5.1.4 数据统计法计算建设工程经济指标、工程量指标、工料机消耗量指标，应将所有样本工程的单

位造价、单位工程量、单位消耗量进行排序，从序列两端各去掉 5%的边缘项目，边缘项目不足 1时按 1

计算，剩下的样本采用加权平均计算，其综合造价指标按式（1）计算：

� = （�1 × �1 + �2 × �2 + … + �� × ��）/（�1 + �2 + … + ��）
····················(1)

式中：

P——造价指标；

S——工程规模；

m——样本数×90%。

5.1.5 数据统计法计算建设工程工料价格指标，应采用加权平均法，其综合价格指标按式（2）计算：

� = （Y1 × Q1＋Y2 × Q2＋…＋Yn × Qn）/（Q1 + Q2＋…＋Qn）
····················· (2)

式中：

P——造价指标；

Y——工料机单价；

Q——消耗量；

n——样本数。

5.2 典型工程法

5.2.1 建筑工程造价数据样本数量达不到表 1 最少样本数量要求时，建筑工程造价指标应采用典型工

程法测算。

5.2.2 典型工程造价数据宜为样本数据。

5.2.3 典型工程特征应与指标描述相一致。

5.2.4 应将典型工程各构成数据调整至相应平均水平，计算各类指标。

5.3 汇总计算法

5.3.1 利用下一层级造价指标汇总计算上一层级造价指标时，应采用汇总计算法。

5.3.2 汇总计算法计算指标，应采用加权平均计算方法，权重为指标对应的总建设规模。

5.3.3 汇总计算法宜采用数据统计法得出的指标。

5.4 造价指标的动态应用

5.4.1 建设工程造价指数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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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过工程特征筛选出同一专业具有相同工程特征的一批综合指标，以这些综合指标作为样本

进行单方造价指数计算，查看综合指标详情，发布相应的造价指数；

b) 工料机市场价格指数，应选择某年某月某日开始的指标 Pj作为基期，基期价格指数数值为 100，

报告期造价指数按式（3）计算：

� = ��/Pj × 100····················································(3)

式中：

A——报告期造价指数；

Pa——报告期造价指标；

Pj——基期造价指标。

c) 单项工程造价指数，应选择某年某月某日开始的指标 Pj作为基期，基期造价指数数值为 1000，

报告期造价指数按式（4）计算：

� = ��/Pj × 1000··················································· (4)

式中：

A——报告期造价指数；

Pa——报告期造价指标；

Pj——基期造价指标。

d) 报告期建设工程造价综合指数应按式（5）计算：

� = （A1 × X1＋A2 × X2＋…＋An × Xn）/（X1 + X2＋…＋Xn）
······················ (5)

式中：

A——报告期建设工程造价综合指数；

An——同期各类单项工程造价指数；

Xn——同期各类单项工程总投资额。

5.4.2 造价指标数据可实现分部工程任意组合，逐级向上汇总，组合后的造价指标数据可根据拟建工

程项目特征修正，如遇拟建工程采用了不同的施工工艺和材料等，可用连环替代法替换掉不同施工工艺、

材料等的造价、并将人材机价格进行动态调整，可采用信息价调差法，也可采用价格指数调差法，以获

取不同应用场景下所需要的造价指标数据。

5.4.3 造价指标应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采集、分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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